
保障措施調查聽證會暫行規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二００二年第 11 號令 

(生效日期：2002.03.13)  

 

 

第一條 

為保證保障措施調查的公平、公正，維護利害關係方的合法權益，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保障措施條例》的有關規定，制定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適用於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在保障措施調查程式中舉行的確定進口

產品數量增加及其與損害之間因果關係而進行的聽證會。 

 

第三條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以下簡稱"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具

體組織本規則所稱聽證會。 

 

第四條 

本規則所稱聽證會應公開舉行。但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個人隱私的，

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決定後可採取其他方式舉行。 

 

第五條 

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應利害關係方的申請舉行聽證會。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如

認必要時，可以自行決定舉行聽證會。 

 

第六條 

進出口公平貿易局自行舉行聽證會的，應當事先通知利害關係方，並適用

本規則的相關規定。 

 

第七條 

本規則所指利害關係方為保障措施調查的申請人、出口國（地區）政府、

原國（地區）政府、已知的出口經營者和進口經營者，以及其他有利害關



係的組織或個人。 

 

第八條 

利害關係方要求舉行聽證會的，應當向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提出要求舉行聽

證會的書面申請。 

申請書應當包括下列內容： 

（一）聽證會申請人的名稱、地址和有關情況； 

（二）申請的理由。 

（三）申請的理由。 

 

第九條 

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應當在收到利害關係方的聽證會書面申請後 15 天內決

定是否舉行聽證會，並應及時通知有關利害關係方。 

 

第十條 

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決定舉行聽證會的通知應包括如下內容： 

（一）決定舉行聽證會； 

（二）各利害關係方在聽證會前的登記的時間、地點及相關要求； 

（三）各利害關係方在聽證會前的登記的時間、地點及相關要求； 

（四）其他與聽證會有關的事項。 

 

第十一條 

各利害關係方在收到決定舉行聽證會的通知後，應根據通知的內容和要求

及時向進出口公平貿易局登記，並提交聽證會發言的書面概要和有關證據。 

 

第十二條 

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應當在決定舉行聽證會的通知所確定的登記截止之日起

20 天內對聽證會舉行的時間、地點、聽證會主持人、聽證會會議議程做出

決定，並通知已登記的利害關係方。 

 

第十三條 

聽證會主持人在聽證會中行使下列職權： 

（一）主持聽證會會議的進行； 



（二）確認參加聽證會人員的身份； 

（三）維護聽證會秩序； 

（四）向各利害關係方發問； 

（五）決定是否允許各利害關係方提交補充證據，是否對已出示的證據進

行鑒定； 

（六）決定中止或者終止聽證會； 

（七）需要在聽證會中決定的其他事項。 

 

第十四條 

參加聽證會的利害關係方可以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參加聽證會，

也可委託 1 至 2 名代理人參加聽證會。  

 

第十五條 

參加聽證會的利害關係方應當承擔下列義務： 

（一）按時到達指定地點出席聽證會； 

（二）遵守聽證會紀律，服從聽證會主持人安排； 

（三）如實回答聽證會主持人的提問。 

 

第十六條 

聽證會應當遵照下列程式進行： 

（一）聽證會主持人宣佈聽證會開始，宣讀聽證會紀律； 

（二）核對聽證會參加人； 

（三）利害關係方陳述； 

（四）聽證會主持人詢問利害關係方； 

（五）利害關係方作最後陳述； 

（六）主持人宣佈聽證會結束。 

 

第十七條 

聽證會旨在為調查機關提供進一步收集資訊和為各利害關係方提供陳述意

見及提交證據的機會，不設辯論程式。 

 

第十八條 

聽證會應當製作筆錄，聽證會主持人、筆錄記錄人、參加聽證會的各利害



關係方應當當場簽名或者蓋章。利害關係方拒絕簽名或者蓋章的，聽證會

主持人應當在聽證筆錄上載明有關情況。 

 

第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決定可以延期或取消舉行聽證會： 

（一）聽證會申請人因不可抗力的事件或行為，且已提交延期或取消聽證

會的書面申請的； 

（二）保障措施調查終止； 

（三）其他應當延期或取消的事項。 

 

第二十條 

聽證會延期舉行的原因消除後，進出口公平貿易局應當立即恢復聽證會，

並通知已登記的利害關係方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所指通知形式向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公告，特殊情況下進出口公平

貿易局可以採取其他形式。 

 

第二十二條 

聽證會使用的工作語言為中文。 

 

第二十三條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負責本規則的解釋。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自 2002 年 3 月 13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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